
茂县财政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川委厅〔2022〕5号）《四川省省级财政预算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56号）及财政部、省财政厅、州财政局关于绩效管理的安排部署和工作要求，县财政局以不断完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为总目标，坚持过紧日子思想，聚焦工作重点，着力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走深走实。

一、强化组织，精心统筹预算绩效管理

一是县财政局构建由主要领导全面负责、分管领导分工负责、相关业务股室具体落实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将绩效管理嵌入预算全流程，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二是积极发挥绩效管理抓手作用。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重大项目、重要政策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在项目选取上侧重于政府采购、债券项目及乡村振兴、国有资产管理等领域，切实提高资产使用效能和财政资金绩效；三是依托“财政部门+业务部门+第三方机构”绩效评价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评价工作程序，形成工作合力，协同推进，提高工作效率。

二、强化制度，全力支撑预算绩效管理
县财政局坚持围绕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精准安排预算，增强对重点项目的财力保障，避免财政资金闲置，提升财政资金绩效。依托《茂县县级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茂县县级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办法》《茂县县级财政预算绩效结果应用管理办法》等，形成科学规范、协同高效、精准有力且全流程动态闭环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夯实绩效管理基础。

三、突出重点，深入开展预算绩效管理

（一）“做全”事前绩效工作。组织预算单位开展2025年预算项目目标管理和事前绩效评估工作。
1.按照预算绩效管理全覆盖要求，在编制2025年部门预算时，预算单位围绕各项工作任务，从管理效率、履职效能等方面设置绩效目标。同时，县财政局组建联审组，对部门整体及项目绩效目标进行审核，强化绩效目标的前置管理，实现与预算 “编审同步、上会同步、批复同步、公开同步”。

2.组织各预算单位对2025年预算的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自评工作。预算单位重点论证项目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筹资合规性等方面内容，通过自行评估进一步优化项目实施方案，细化项目具体内容。县财政局选取项目进行事前重点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依据，推进预算科学编制。

（二）“做深”绩效运行监控。组织预算单位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充分运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绩效运行线上监控功能，实现部门线上自行监控和财政线上重点监控，全覆盖全县预算单位项目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双监控”。并选取项目开展线下重点监控。

（三）“做细”事后绩效评价。组织全县预算单位对部门整体、政策、项目开展全覆盖自评；并抽取部分预算单位及项目（政策）开展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



